附件1

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纸媒体宣传服务项目服务内容

在福州市级及以上新闻单位出版的报纸上开展卫生健康宣传，同步在该新闻单位主办的政务发布平台发布，并向省级以上主流媒体上宣。

一、具体要求

1.刊发福州市卫生健康相关专题报道。在市级及以上党报上刊发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宣传报道，侧重重大主题宣传、福州卫生健康中心工作等内容，推出卫生健康专版专题报道。使用刊发10个整版（A1规格），可根据实际调整拆分使用版面。在同级新闻客户端同步发布稿件（发布不少于10次）。向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平台推荐文章不少于4篇。

2.开设“榕医汇”系列专版（专栏）。在市级及以上综合性都市报刊发“榕医汇”系列专版（专栏），策划推出相关报道。在“漫说健康素养”“反向科普”等原有子栏目基础上新增1-2个子栏目，内容侧重普及卫生健康和计划生育知识。使用刊发20个整版（A3规格），每期半个专版或一个专版，可根据实际调整使用版面。在同级新闻客户端上开设“榕医汇”栏目，同步发布报纸平台所刊发稿件（发布不少于20次）。在该单位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上转发专版报道。合作期满相关文章制作电子书。向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、省媒、央媒择优推荐文章不少于4篇。

3.提供新闻采写或现场摄像服务。按需提供不少于10次深度报道采写或现场摄影摄像服务，每次派1名记者（文字记者须具有新闻采编资格证及记者证）/半天，照片或视频片段可按需在相关宣传渠道发布使用。根据需要，安排人员配合采购方完成宣传活动策划执行等任务。
